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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工程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1.1 本项目为从集成到消解：低碳视角下的层次化建筑系统设计，位于辽宁省沈阳市，总建筑面积2400㎡，地上2层，无地下室，建筑高度14m。主要使用功能包括：休闲空间（约673㎡）、体育场（约48㎡）、一般商店（约145㎡）、餐厅（约39㎡）、贵宾室、裁判房、办公室、治疗室、浴室等。
1.2 建筑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，抗震设防烈度7度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.10g，抗震设防类别为重点设防类（乙类）。
2 设计依据
2.1 国家标准与规范
· 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》GB55002-2021 [通用规范]
· 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年版）
· 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GB50352-2019
· 《建筑防护栏杆技术标准》JGJ/T 470-2019
· 《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》JGJ113-2015
· 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GB50057-2010
· 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GB50763-2012
· 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GB50210-2018
· 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国务院令第393号
· 项目建筑、结构、电气等专业施工图纸
· 建设单位提供的使用功能及安全需求
3 安全防护设计原则
本项目安全防护设计遵循“预防为主、防护结合、安全适用、技术先进”的原则，针对建筑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坠落、碰撞、火灾、电击等风险，采取以下综合性防护措施：
· 系统性原则：从结构、构造、设备等多维度构建安全防护体系。
· 冗余原则：关键部位设置多重防护，确保单一措施失效时仍有备用防护。
· 人性化原则：充分考虑老人、儿童、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安全需求。
· 耐久性原则：防护材料和构件应具有足够的耐久性，便于检查和维护。
4 结构安全防护
4.1 抗震措施
根据《抗震设计专篇》，本项目框架抗震等级为二级，主要抗震构造措施包括：
· 框架梁、柱箍筋加密区长度、间距、直径严格按二级抗震等级设置。
· 柱轴压比控制在0.75以内，保证延性。
· 梁柱节点核心区设置水平箍筋，且不少于柱端加密区要求。
· 填充墙与主体结构可靠拉结，墙顶与梁底预留空隙后填实，防止倒塌伤人。
4.2 地基基础安全
· 基础持力层应置于稳定可靠的地层，地基承载力满足抗震要求。
· 同一结构单元不得跨越不同性质的土层，避免不均匀沉降。
5 消防安全防护
5.1 防火分区与疏散
· 建筑每层划分为一个防火分区，防火分区面积符合规范要求。
· 疏散楼梯间采用封闭楼梯间，楼梯宽度经计算满足人员疏散要求。
· 安全出口数量不少于2个，且分布均匀，疏散门向疏散方向开启。
· 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保持畅通，严禁堆放杂物。
5.2 消防设施
· 按规范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，消火栓间距不大于30m，保护半径满足要求。
· 按中危险级配置手提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，每处不少于2具。
·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采用集中报警系统，探测器覆盖所有主要功能房间和走道。
· 应急广播系统在火灾时可强制启动，引导人员疏散。
6 建筑构造安全防护
6.1 阳台、外窗、窗台防护
· 防护高度：阳台、外窗、窗台等临空处栏杆净高不低于1.10m（24m以下）【依据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GB50352-2019第6.7.3条】。
· 垂直杆件间距：栏杆垂直杆件净距不大于0.11m，防止儿童钻出。
· 防攀登措施：栏杆底部设踢脚板，高度不小于0.15m，防止物品坠落。
· 窗台防护：窗台高度低于0.9m时，设置防护栏杆，且窗台可放置花盆处采取防坠落措施。
6.2 出入口防护
· 建筑物主出入口上方设置挑出宽度不小于1.0m的防坠雨篷，材料为钢筋混凝土或钢化夹层玻璃，可同时起到遮阳、挡雨和防高空坠物作用。
· 出入口地面采用防滑材料，坡度不大于2%，并设置排水沟，防止积水湿滑。
· 出入口门采用安全玻璃，门扇开启时不得影响疏散宽度。
6.3 楼梯与走廊防护
· 楼梯梯段净宽不小于1.20m，踏步采取防滑措施，楼梯井净宽大于0.11m时采取防坠落措施。
· 走廊两侧墙体下返高度低于0.5m处设置防护栏杆。
7 玻璃安全防护
根据《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》JGJ113-2015及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GB50210-2018要求：
· 人群密集场所：体育场馆、商店、餐厅等区域的外窗、隔断玻璃采用钢化玻璃或夹层玻璃，且钢化玻璃需进行均质处理，降低自爆风险。
· 落地玻璃：离地高度小于0.5m的落地窗玻璃采用夹层玻璃，防止破碎后坠落伤人。
· 玻璃门：出入口玻璃门采用安全玻璃，并设置防撞提示标识（如彩色贴膜）。
· 玻璃栏杆：采用夹层玻璃或不小于12mm厚钢化玻璃，扶手高度符合规范。
· 光伏玻璃：屋顶光伏组件采用双层钢化玻璃，提高抗冲击性能。
8 电气安全防护
8.1 防雷接地
· 本项目按第三类防雷建筑设防，屋顶设置避雷带，突出金属物与防雷装置可靠连接。
· 防雷引下线利用结构柱内主筋，接地电阻不大于1Ω。
· 所有进出建筑物的金属管线做等电位连接，防止雷电反击。
8.2 用电安全
· 插座回路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（动作电流≤30mA，动作时间≤0.1s）。
· 潮湿场所（浴室、治疗室）插座采用防溅型，并设置局部等电位联结。
· 电气线路穿金属管或阻燃PVC管敷设，电线电缆选用低烟无卤阻燃型。
· 照明灯具安装牢固，大型灯具设置独立吊钩。
9 场地安全防护
9.1 人车分流
· 建筑主出入口前设置步行广场，与车行道之间用绿化带或隔离桩分隔，实现人车分流。
· 消防车道与人员通行区域无交叉，或设置警示标志。
9.2 缓冲区与隔离带
· 建筑周边与道路之间设置宽度不小于3m的绿化缓冲区，可降低高空坠物风险。
· 儿童活动区、户外休息区远离车行道，并设置围栏保护。
· 场地照明充足，主要通道照度不低于50lx，灯具防眩光。
10 应急安全设施
· 应急照明：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等场所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，连续供电时间不小于90min。
· 疏散指示：在疏散走道转角处、距离地面1.0m以下的墙面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，间距不大于20m。
· 紧急报警：公共区域设置手动报警按钮，体育场馆、商店内设置声光报警器。
· 应急广播：火灾时可自动启动应急广播，分区播放疏散指令。
· AED配置：一层大厅医务室配置自动体外除颤器（AED），并设明显标识。
11 施工与验收要求
· 施工单位应编制安全防护专项施工方案，经监理审核后实施。
· 防护栏杆、玻璃安装等关键工序应进行样板引路，验收合格后方可大面积施工。
· 安全防护材料（如玻璃、钢材）应有合格证及复验报告，禁止使用不合格产品。
· 隐蔽工程（如预埋件、连接节点）应留存影像资料，并办理隐蔽验收记录。
· 竣工验收前，应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全面检查，包括栏杆抗水平荷载试验、玻璃冲击试验等（按需）。
· 交付使用时应提供安全防护设施使用维护说明书，明确日常检查、维护要求。


12 结论
本项目针对结构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建筑构造、玻璃防护、电气安全、场地及应急设施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安全防护设计，各项措施均符合国家现行规范要求。防护栏杆高度、间距、玻璃类型、防雷接地、疏散设施等均经过详细计算和构造设计，能够有效保障建筑在正常使用及突发事件下的人员安全。
施工阶段应严格落实设计要求，确保防护措施质量可靠。投入使用后，物业管理单位应定期检查维护，确保安全防护设施始终处于有效状态。
特别说明： 本报告依据项目现有设计文件及国家最新规范编制，其中部分数据（如栏杆高度、玻璃类型）结合了项目功能特点进行了优化设计。施工中如有变更，应重新复核安全防护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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